
中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6.29”原油罐爆燃事故 

 

一、事故简介 

2010 年 6 月 29 日 16 时 20 分左右，中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辽阳石化)炼油厂原

油输站 1 个 3 万立方米的原油罐在清罐作业过程中，发生可燃气体爆燃事故，致使罐内作

业人员 3 人死亡，7 人受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 

二、事故经过 

    6 月 25 日，炼油厂原油输转车间开始对 C1-7 罐进行倒油，然后采用 0.3MPa 压力的蒸

汽进行蒸罐。6 月 28 日，停止蒸罐，然后打开各罐孔进行自然冷却。蒸罐后，车同未按公

司刷罐作业要求在与罐体连接的管道阀门处加盲板。6 月 29 日 6 时 30 分车间分析员对罐

内气体采样，送炼油厂总部分析车间化验分析，8 时左右通知输送站数据分析合格。10 时，

辽阳电线化工厂清罐人员进行清罐作业，厂方提供一名监护人进行监护作业。为了抢时间，

加快作业进度，10 名作业人员同时进入罐内进行作业。16 时 20 分，发生爆燃事故，造成

3 人死亡，7 人受伤，罐体基本无损。 

三、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现场清罐作业时产生的油气与空气混合，形成了爆炸性气体环境，遇到非防爆照明灯具

出现闪火打火，或铁质清罐工具作业时撞击罐底产生的火花，导致发生爆燃事故。 

2、间接原因 

    ①监护人员监管不力 

    监护人员未及时制止清罐人员使用铁质工具及普通照明灯具进行作业。 

    ②未进行罐内可燃气体浓度再检测 

据受伤人员介绍，作业人员进入罐内进行清罐作业直到事故发生前，未进行过罐内可燃气体

浓度的检测。 

    ③安全培训不足，作业人员违反安全操作规程 

清罐作业人员使用了铁质工具及普通照明灯具进行作业，作业人员从事油品作业，未能辨识

出发生可燃性气体爆炸的危险。 

    四、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分析 



    ①在清罐过程中，由于渣油被作业工具翻动，夏季气温高，油气挥发快，加上采用自然

通风，罐内通风不良。另据受伤人员介绍，在清罐作业时罐的主阀门发生三次漏油事故，厂

方分别进行了处理。以上两点，造成了罐内积聚了大量的油气。 

    ②现场发现了作业人员使用的铁锹等铁质清罐工具。另外，清罐作业使用了 12 只照明灯

具，其中 10 只为普通灯具。据受伤人员介绍，在事故发生前几分钟，照明灯出现了不正常

的闪灭现象，说明接线不良，有打火可能。 

    现场清罐作业时产生的油气与空气混合，形成了爆炸性气体环境，遇到普通照明灯具出

现闪灭打火，或铁质清罐工具作业时撞击罐底产生的火花，导致发生爆燃事故。 

    油气、空气、使用的普通灯具及铁质工具是发生“6. 29”清罐作业爆燃事故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分析 

    ①辽阳电线化工厂违规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 

在清 C1-7 罐前，未制定“清罐作业施工方案”。作业现场负责人在没有原油输转车间监护人

员在场的情况下，带领未经安全教育的作业人员进入作业现场作业，同时，违反辽阳电线化

工厂安全管理规定，将非防爆照明灯具接入罐内;在没有确认罐内安个条件是否适合作业的

情况下，就指挥作业人员进罐作业;辽阳石化“有限空间作业票”和“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

督卡”上的安全措施未落实，就签字确认，使工人在存在较大事故隐患的环境里作业。 

   ②辽阳市宏伟区天缘服务中心违规转包清罐作业施工项目。 

   ③辽阳石化炼油厂没有认真落实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管理不到位迁阳电线化工厂不是中

标单位，也没有与辽阳石化签订安全合同，炼油厂就允许其进入原油输转车间作业;对作业

人员是否经过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不进行检查;没有要求施工单位制定清罐作业方案;违规

未依据气样分析结果填写作业票或把报告单粘贴在作业票上;没有在与罐体连接的管道阀门

处加盲板;没有按规定时间进行采样分析;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监督检查不认真，对作业人员在

罐内使用非防爆照明设备没有进行监督和制止，违反了辽阳石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 

    五、反思与建议 

    本次事故是一起典型的承包商安全事故。相对而言，承包商作业过程中存在较高的事故

率。应对承包商进行有效控制，最大限度减少承包商活动风险。 

(一)承包商的资质审查 

严格审查承包商是否具备相关资质，是否具有作业的安全生产条件，严禁将作业施工项目发

包给不具备安全作业条件的单位。 



(二)承包商的培训 

企业需要建立一套承包商培训和再培训的管理办法，以确保所有进入工厂工艺区域作业的承

包商员工(包括分包商的员)在正式工作之前，都接受过必要的安全培训，并通过相关的考核，

这是承包商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承包商现场作业的风险管理 

    （1）作业危害分析 

在承包商开展某项现场作业之前，企业可以要求承包商对作业本身进行必要的作业危害分

析，针对每一个步骤，找出潜在的危害，确认当前己有的危害控制措施; 

    （2）作业许可证制度 

企业需要对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带电作业等执行严格的作业许可证制度;承包商

需要接受有关的培训并严格遵守这些制度。在签发作业许可证之前，企业的相关负责人需要

证实作业现场已经具备安全作业的条件，而且承包商需要针对潜在的作业危害，采取必要的

控制措施; 

    （3）作业工具和设备 

    承包商需要向其员工提供必要的、安全可用的工具和设备，并且在其员工作业之前给予

他们必要的培训，使员工掌握这些工具和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承包商应该有证据表明，他

们对自己现场使用的工具和设备进行了必要的维护或检验，确保它们处于安全和可以使用的

状态;对于特殊设备，需要有相关的检验证明。不使用的设备和工具要妥善保管或从现场移

走。 

    （4）个人防护设备 

通常企业会要求承包商自己准备常规的个人防护用品，例如安全帽、安全工作服、安全眼镜

和安全鞋等。如果现场存在特殊的危害，企业需要向承包商提供一些专门的防护没备，如在

氢气区域作业时所需的防火服、在受限空间内作业需要使用的空气检测仪等等。在某些对个

人安全防护用品有特殊要求的区域，应该在进入这些工艺区域的地方安装明显标志，说明所

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5）现场监督 

承包商的现场管理人员负责监督管理其员工在现场的作业，企业的任何员工(包括一般员工)

都应该主动监督承包商的现场作业，及时报告发现的不安全状况管理人员和或行为。 


